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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财政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度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1〕95号）、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22年度第一批次财政涉农整合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收回2021年度部分涉农整合结余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(梁政复〔2022〕5号）要求，现将提前下达你单位2022年度地方政府债券中央贴息补助资金322.5万元（此款收入列入“2300231—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实际支出中，功能分类科目支出列“2320301—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”，经济科目列“513转移性支出”）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给予地方政府债券中央贴息补助（详见附件1)。主要对2017年7月14日后由省级转贷各地的易地扶贫搬迁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支付的补助。补助资金如有结余，可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。贴息补助资金实行台账管理，各县要做到账目清楚，每笔地方政府债券和贴息补助可复核、可追溯。
二、执行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。安排给脱贫县的资金，按照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22号）和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53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
梁河县财政局
2022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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